重大政策清单

	序号
	政策名称
	重点工作举措和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养老政策汇总

	1
	土地政策
	1.设置专门的养老用地类别，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对于经营性养老用地，通过强制性监管协议杜绝开发商以养老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

2.养老用地出让起价按不高于同类地段工业用地或同类地段医疗用地评估价评估后确定。土地可以抵押，若转让或抵押权实现，只可由其他养老企业承接。                                   3.企业对城镇现有空闲的厂房、医院、校舍、办公用房、培训设施、疗养设施及其他设施等进行改造和利用，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可先建设后变更土地使用性质。改造方案经属地政府批准并报相关部门备案后，且连续经营1年以上的，5年内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性质可暂不作变更。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规划和报批

建设政策
	1.依法简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办申报程序，支持合作企业在合作区域内开展连锁化、专业化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增设营业场所时，无需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实现“一张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一次行政许可”。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依法在其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法人资格的服务网点。

2.对于500张床位以上、规模较大的养老项目，允许企业拿到土地后分期合理开发。

3.对于需要利用既有建筑开展的养老项目，在无法完整获得旧房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可利用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报告，代替原始资料。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住建局
	　

	3
	财税补贴政策
	1.符合资助条件的民办非盈利性养老机构可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或运营补贴；各类补贴资金作为综合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运营和融资等成本支出。

2.对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3.落实社区养老服务税费优惠政策。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机构，取得的养老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承受房屋、土地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免征契税；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不动产登记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为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养老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4.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全额免征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耕地开垦费、不动产登记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以及省级设立的其他涉及养老机构建设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减半收取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

5.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民政局
	　

	4
	医养、消防及其他支持政策
	1.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立（内设）医疗机构优先纳入基本医保联网结算范围。
2.确定当地一家或多家医疗机构为养老服务支持机构，为养老机构开通转诊就医绿色通道。
3.按照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做好养老机构消防审批服务，建立工作机制，对专项行动项目采用一事一议，提高审批效能。落实按照耐火等级合理拓展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高度的规定。
4.依据《黑龙江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暂行）》，1000平方米以下的养老机构属于其他建设工程，无需办理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需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5.建立“时间银行”制度，积极做好志愿者培育工作，定期组织志愿者团队开展养老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养老机构实施“时间银行”模式发展志愿服务。
	　

市医疗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住建局、市民政局，县（市）区政府
	

	2.托育政策汇总

	1
	土地、规划政策
	1.允许教育、医卫、福利、商服等用地类别用于发展托育服务，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用地指标，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

2.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非营利性托育用地，可采取划拔方式予以保障。对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托育用地，以有偿使用方式予以保障，其有偿使用底价按教育、医卫、福利等用地评估价评估后确定。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可以抵押，在符合不改变土地用途等相关规定下，若原企业退出，可由其他具备相关资质的托育企业承担。

3.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4.创造条件允许在不调整规划的情况下，由企业利用城镇现有闲置且符合卫生、防护等标准的设施进行改造建设，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涉及到土地手续的，可先建设后变更土地使用性质。

5. 在符合村庄规划的用地性质和功能布局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使用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托幼机构建设，村集体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将村集体建设用地交由单位或者个人兴办托幼企业。

6. 人口密集地区的国有建设用地可依据城市规划优先用于托育机构，纳入当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鼓励采取租赁方式供地，以较低的租赁价格提供给托育服务机构，国有建设用地租赁期限一般约定在10年及以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报批建设政策
	1.依法简化社区托育服务登记备案程序，建立多部门开办手续一站式办理的绿色通道，切实缩短企业办证时间。

2.对于托育企业开展连锁化、专业化服务的，在协议明确范围内开设单个服务实体，在登记部门实行备案制，不再单独报批，可合并到总公司统一纳税。
	市市场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住建局、市税务局，县（市）区政府
	　

	3
	人才支持政策
	推进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托育人才培养专业，培育相关管理、技术技能型应用人才。
	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4
	人才支持政策
	将托育从业人员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和政府补贴性培训目录，把育婴员、保育员等托育从业人员纳入当地政府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市人社局
	　

	5
	卫生、消防等

支持政策
	卫生健康部门及其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对辖区内托育机构进行管理和医疗、儿童保健、膳食营养、疾病防控等技术指导，为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提供技术支持。托育机构可作为儿科等相关医护人员基层服务定点单位，服务时长作为基层服务时间，在医护人员申报专业技术高级职称时作为评分条件使用。
	市卫生健康委，县（市）区政府
	　

	6
	卫生、消防等

支持政策
	做好托育机构消防审批服务，建立工作机制，对试点项目采用一事一议，提高审批效能。
	市住建局
	　

	7
	普惠托育服务价格
	按照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性导向，综合考虑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服务成本、合理利润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具备招标条件的，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价格水平；不具备招标条件的，与企业通过协商确定价格水平。
	市发改委、市卫生健康委
	　

	8
	监督管理政策
	建立项目长期跟踪监管机制，原则上要确保支持项目长期可持续运营。因故确需退出的，应由其他托育机构承接。
	市卫生健康委，县（市）区政府
	　

	9
	土地、规划政策
	在符合村庄规划的用地性质和功能布局等前提下，可使用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托幼机构建设，村集体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将村集体建设用地交由单位或者个人兴办托幼企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自选项

	10
	土地、规划政策
	人口密集地区的国有建设用地可依据城市规划优先用于托育机构，纳入当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鼓励采取租赁方式供地，以较低的租赁价格提供给托育服务机构，国有建设用地租赁期限一般约定在10年及以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自选项

	11
	报批建设政策
	托育机构申请输电、水、气、热等业务，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市住建局、鸡西供电公司
	自选项

	12
	其他支持政策
	对于已建成小区，由社区与业主委员会协商，在公共活动空间内协调设置室外活动场地。
	　县（市）区政府
	自选项


